
 

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相关

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

 

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拟于 2023 年

1 月 12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公司法》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》《深圳证

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法律法规、自律监管规则和《湖北宜化化

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我们在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

议召开前，对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事前认可意见

如下： 

一、关于控股子公司签署10万吨精制磷酸项目合作协议

暨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

该议案提请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《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

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北宜化松滋肥业有限公司与松滋

史丹利宜化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签署《关于 10 万吨精制磷酸项目之

合作协议》，涉及购买国有土地使用权及相关房产设施构成关联交易，

关联交易的价格主要依据土地摘牌单价、房产评估金额确定，定价公

允合理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，我们

对本议案发表“事前认可”的意见，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十届董

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。 

二、关于控股子公司接受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事前认

可意见 

该议案提请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《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



 

司章程》的规定，有利于子公司持续发展和稳定经营，借款利率按照

不高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（LPR）确定，

定价公允合理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，

我们对本议案发表“事前认可”的意见，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十

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。 

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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